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湯女士：  

 

立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 

 

對在內地遇事香港居民提供支援  

  

    於本年七月六日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何俊仁議員提及有關

較早前一名港人在內地遇事而聲稱向入境事務處 (入境處 )求助不

遂。本局現就有關情況作具體回覆。  

 

    香港居民在內地遇上事故而需協助，可透過 24 小時熱線電話

聯絡入境處的「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」。該處人員在接獲求助後，

會與當事人或其家人聯繫，因應個別個案的情況作出適當跟進工

作，並提供一切可行的協助。此外，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駐北京辦

事處 (駐京辦 )亦提供協助予北京及內地各省市遇上困難的港人。如

有關人士需要金錢援助，駐京辦核實求助人為香港居民後，會先聯

絡其在港家屬或親友安排滙款，若其家屬或親友未能即時給予援

助，而求助人、其家屬或親友承諾悉數清還有關款項，駐京辦會發

放適當的暫支款項，使求助人能盡速返港。由於內地幅員廣大，求

助人可能身在不同省市，駐京辦會因應個別情況與內地有關機關聯

繫，以盡量提供可行的協助。  

 

    根據入境處的記錄，何議員所提及的個案中的當事人，在最初

向該處職員求助時，未有提及需要金錢上的援助。入境處亦已因應



他的要求，與內地當局聯絡確認其香港居民身份。入境處其後從第

三者得悉當事人需要金錢上的援助，並一直跟進個案。通過該處的

協助，當事人已經返港。  

 

    本局會與駐京辦、警務處及入境處保持密切聯繫，適當跟進港

人在內地的求助個案及提供一切可行的協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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